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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臺灣灣警警察察專專科科學學校校專專科科警警員員班班第第 44 22 期期正正期期學學生生組組  

招招  生生  考考  試試  問問  題題    QQ  &&  AA        相相關關招招生生細細項項內內容容仍仍以以 111122 年年簡簡章章公公告告為為準準      
 

QQ一、 問：去(111)年專41期招生考試報名人數、錄取率？ 

QQ二、 問：去(111)年專41期招生考試正備取名額、錄取分數及備取

生遞補情形如何？ 

QQ三、 問：今(112)年專42期招生考試報名方式？ 

QQ四、 問：今(112)年專42期是否需要購買招生簡章？ 

QQ五、 問：今(112)年專42期招生考試日程如何？ 

QQ六、 問：今(112)年專42期招生考試有何科別？錄取名額多少？ 

QQ七、 問：甲組、乙組有何不同？報考時如何選擇？ 

QQ八、 問：報考資格如何規定？ 

QQ九、 問：高中、高職或五專應屆畢業生，在報名時要準備那些資

料？ 

QQ十、 問：「特殊專長考生」需具備什麼資格？符合特殊專長資格

考生筆試成績如何計算？ 

QQ十一、 問：初（筆）試考試科目、範圍及計分方式如何？ 

QQ十二、 問：初試（筆試）合格標準為何？ 

QQ十三、 問：複試體格檢查規定如何？ 
本校112學年度專科警員班第42期正期學生組初試合格考生持體格檢查表至指定醫院辦理體檢注意事項 

QQ十四、 問：複試「體能測驗」及「口試標準」為何？ 

QQ十五、 問：各組該如何分科錄取？ 

QQ十六、 問：畢業後參加警察特考相關規定及通過率如何? 

QQ十七、 問：畢業生出路如何？畢業後是否即分發警察、消防及海巡

機關工作？ 

QQ十八、 問：還有其他不清楚之處，要如何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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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去(111)年專 41期招生考試報名人數、錄取率？ 

答： 

類    別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率 

甲組男生(刑事警察科、交通管理科、 

科技偵查科、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 
470 1508 31.17% 

甲組女生(刑事警察科、交通管理科、 

科技偵查科、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 
40 320 12.50% 

乙組男生(行政警察科) 838 3107 26.97% 

乙組女生(行政警察科) 107 915 11.69% 

合     計 1455 5850 24.87% 

二、問：去(111)年專 41 期招生考試正備取名額、錄取分數及備取生

遞補情形如何？ 

答： 

類 別 

科 別 

初試合格名額 初試合格分數 備取生遞補情形 

正取 備取 
正    取 
錄取分數 

備    取 
錄取分數 

遞補入學 
最後名次 

 甲組男生(刑事警察科、 

交通管理科、科技偵查科、

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 
470 235 284.25 244.75 

初試 
備取第 198名 
(252.25) 

 甲組女生(刑事警察科、 

交通管理科、科技偵查科、

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 
40 32 350.5 317.75 

初試 
備取第 32名 
(317.75) 

 乙組男生 

 (行政警察科) 
838 251 322.5 304.25 

初試 
備取第 174名 

(310) 

 乙組女生 

 (行政警察科) 
107 37 373.50 355.00 

初試 
備取第 32名 
(357.50) 

合     計 1455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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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今(112)年專 42期招生考試報名方式？ 

答： 

  （一）報名方式採網路作業（系統不支援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

請考生於報名期間由本校網站（https://www.tpa.edu.tw）

點選「招生資訊」進入網頁，再選取「招生報名系統」報名。 

  （二）報名時，依系統指示填寫報名資料，請重複檢視並再次確認

報名資料正確無誤。 

  （三）確認各項報名資料皆正確無誤，再點選「上傳報名資料」。 

  （四）經「上傳報名資料」後，以下報名資料均不得再更改：包括

「組別」、「筆試地點」、「特種考生或特殊考生身分」及

「科別志願順序」。 

  （五）經「上傳報名資料」後與本校收件紙本不符時，以考生上傳

系統之報名資料為準。 

  （六）報名完成後下載列印報名表、應檢附證件清單、專用劃

撥單及報名專用信封用紙，共計 4頁 PDF文件（若為報名特

殊專長考生須多列印並檢附「甄試具特殊專長人員申請書」）。 

  （七）依規定應檢附相關資料，至郵局劃撥或以自動提款機（ATM）

轉帳繳交報名費後，以報名專用信封用紙黏貼於 A4-size 以

上的信封，掛號郵寄本校始完成報名。 

四、問：今(112)年專 42期是否需要購買招生簡章？ 

    答：本年度辦理網路報名，不發售紙本簡章。招生簡章公布於本校

網站首頁，網址 https://www.tpa.edu.tw 點擊「招生資訊」

連結，應考人請務必上網（下載）詳細閱讀本校網路公告之招

生簡章後，再進行報名及繳款等程序，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五、問：今(112)年專 42期招生考試日程如何？ 

    答： 

  （一）報名日期：112年 2月 20日 8時起至 112年 3月 3日 18時止。 

  （二）准考證開放下載列印暨初（筆）試地點上網公布：112年 4月

28日起。 

  （三）初（筆）試日期：112年 5 月 7日（在臺北及高雄兩地）。 

  （四）初（筆）試放榜日期：112 年 6月 8日。 

  （五）複試日期：112年 7月 3日至 7月 7日。 

  （六）複試放榜日期：112年 7月 31日。 

  （七）正取生通訊報到截止日：112年 8月 11日（以郵戳為憑）。 

公布於本校網站首頁，網址https:/www.tpa.edu.tw點擊「招生資訊」
公布於本校網站首頁，網址https:/www.tpa.edu.tw點擊「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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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告備取生第 1次遞補名單：112 年 8月 17日。 

  （九）註冊入學日期：112年 8月 21日。 

 

六、問：今(112)年專 42期招生考試有何科別？錄取名額多少？ 

    答： 

 （一）今(112)年度分為甲、乙二組，甲組計有刑事警察科、交通管

理科、科技偵查科、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等 5科；乙組

僅有行政警察科 1科。 

  （二）有關各組、各科錄取人數： 

       1、甲組：670人（男生 622 人、女生 48人）。 

         （1）刑事警察科：160人（男生 152人、女生 8人）。 

         （2）交通管理科：80人（男生 76人、女生 4人）。 

         （3）科技偵查科：160人（男生 152人、女生 8人）。 

         （4）消防安全科：150人(男生 134人、女生 16人)。 

         （5）海洋巡防科：120人(男生 108 人、女生 12人）。 

       2、乙組行政警察科：1000 人（男生 880人、女生 120人）。 

七、問：甲組、乙組有何不同？報考時如何選擇？ 

    答： 

  （一）甲組招生： 

       1、刑事警察科、交通管理科、科技偵查科等三科學生：分發各

縣市警察局或其他警察機關，均擔任第一線外勤工作。 

       2、消防安全科學生：分發各縣市消防局。 

       3、海洋巡防科學生：分發海巡署艦隊分署所屬單位 

  （二）乙組招收行政警察科學生，畢業後分發各縣市警察局或其他

警察機關擔任第一線外勤工作。 

  （三）報考時除依據高中所學選擇組別外，亦可依據興趣，擇 1組別

報考，不得同時報考 2個組別。選擇組別後，甲組考生另依選

填科別進行志願排序，不得跨組別選擇（請參考簡章規定）。 

八、問：報考資格如何規定？ 

    答：年齡 25歲以下（87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高中、高職、

五專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大學、二專在學學生可以報

考，但五年制專科學校三、四年級在學學生，不得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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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問：高中、高職或五專應屆畢業生，在報名時要準備那些資料？ 

    答： 

  （一）五專、高中、高職應屆畢業生得以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代替。

五專學生證 5年級第 2學期應蓋有註冊章；高中（職）學生證 3

年級第 2學期應蓋有註冊章；或由學校出具應屆畢業生證明書。 

  （二）大學、二專在學學生或應屆畢業生，以高中職畢業資格應考者，

得以現在就讀學校學生證影印本代替高中（職）畢業證書。 

十、問：「特殊專長考生」需具備什麼資格？符合特殊專長資格考         

生筆試成績如何計算？ 

    答：具有柔道、空氣槍射擊、跆拳道、田徑、游泳專長考生，得選

擇以特殊專長身分報考，並依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甄試具特

殊專長人員入學辦法」（詳閱招生簡章）參加甄試入學(含招

生考試筆試及專長技術測驗)，男、女生合計擇優錄取名額以

當年度招生名額 2％為限；筆試成績原始總分已達正取錄取標

準者，不計入特殊專長錄取名額。 

    ※若有其他疑問，請電洽本校訓導處教練組（02）2230-0702。 

十一、問：初（筆）試考試科目、範圍及計分方式如何？ 

      答： 

    （一）初（筆）試考試科目： 

         1、甲組【刑事警察科、交通管理科、科技偵查科、消防安

全科、海洋巡防科】：「國文（含作文占 40％）」、

「英文」、「物理與化學」及「數學甲」等 4科。 

         2、乙組【行政警察科】： 「國文（含作文占 40％）」、

「英文」、「歷史與地理」及「數學乙」等 4科。 

    （二）考試命題範圍，依據現行教育部公布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本年度應屆畢業生適用)所列之主要概念為原則(其中甲組

數學命題範圍同「數學 A」；乙組數學命題範圍同「數學

B」)，並依各考科之測驗目標設計試題，但非以課本內容

為限。 

    （三）計分方式： 

         1、甲組：「國文」加 50％計分，以 150 分為滿分；「物理

與化學」加 50％計分，以 150分為滿分，其餘各科以

100分為滿分。 

         2、乙組：「國文」、「英文」各加 50％計分，以 150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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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分，其餘各科以 100分為滿分。 

         3、各科（國文作文部分除外）均採電腦閱卷選擇題，區分

為單選題、多重選擇題兩類。單選題未作答者不給分，

答錯者不倒扣。多重選擇題每題 5個選項各自獨立其中

至少有 1個選項是正確的，每題皆不倒扣，5個選項全部

答對得該題全部分數，只錯 1個選項可得一半分數，錯 2

個或 2個以上選項不給分。 

十二、問：初試（筆試）合格標準為何？ 

      答： 

    （一）考生按筆試各組成績總分高低順序擇優參加複試，如有總

分相同者，以「國文」較高者優先；「國文」再同分者，

甲組依序以「物理與化學」、「數學」、「英文」較高分

者優先；乙組依序以「歷史與地理」、「數學」、「英

文」較高者為優先。 

    （二）甲組：筆試科目任一科目缺考、有 1科 0分者，或「國文」

加權計分後未達 60分以上者，或「物理與化學」分數加權

計分後未達低標準者，均不予錄取。（低標準係：依該科分

數高低，後 50％者之平均分數計算，但 0分者不計）。 

    （三）乙組：筆試科目任一科目缺考、有 1科 0分者，或「國

文」加權計分後未達 60分以上者，均不予錄取。 

十三、問：複試體格檢查規定如何？ 

      答： 

    （一）初試（筆試）放榜後，達到初試（筆試）合格標準者，本

校會寄發複試通知單及複試體格檢查表，請考生參照招生

簡章「附錄四」指定醫院辦理體檢。體格檢查表（反面）

有標準說明並依檢查項目敘明體格檢查不合格情形，請詳

閱招生簡章「附錄五」。 

    （二）請點選「本校 112學年度專科警員班第 42 期正期學生組初

試合格考生持體格檢查表至指定醫院辦理體檢注意事項」

檔案詳細參閱。 

          ※若有其他疑問請電洽本校醫務室(02)2230-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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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問：複試「體能測驗」及「口試標準」為何？ 

      答： 

    （一）「體能測驗」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 

         1、負重：男生負重 40 公斤連續行走未達 20 公尺，女生負

重 30公斤連續行走未達 20公尺。 

         2、立定跳遠：男生不及 190 公分，女生不及 130 公分。 

 ※備註：負重、立定跳遠未達標準者，當日重測次數至多 3次為限。 

    （二）「口試標準」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 

         1、常識貧乏或對警察、消防、海巡專業觀念偏差。 

         2、口吃或口齒不清。 

         3、反應遲鈍或其他不適宜從事警政、消防、海巡工作。 

 ※若有其他疑問： 

   「體能測驗」請電洽本校訓導處教練組：（02）2230-0702 

   「口試標準」請電洽本校訓導處訓育組：（02）2230-0763 

十五、問：各組該如何分科錄取？ 

      答： 

    （一）考生僅能依甲組、乙組 2 個組別選擇其中 1組報考，不得 

          同時報考 2個組別。 

    （二）選擇組別後，再就科別進行志願排序，不得跨組別選擇。

如選考甲組，僅能選擇刑事警察科、交通管理科、科技偵

查科、消防安全科及海洋巡防科 5個志願排序，不得跨選

乙組行政警察科；如選考乙組，僅有行政警察科 1個志

願，不得跨選甲組。 

    （三）甲組考生成績除按其筆試成績總分高低順序錄取外，尚  

依考生所選組別之科別志願順序擇優錄取。如第 1志願科

別未錄取，而符合第 2（或第 3、第 4、第 5）志願正取

者，則依第 2（或第 3、第 4、第 5）志願錄取。甲組正取

生入學後遇有缺額時，得依成績順序申請改以較高志願科

別遞補（不得跨組別），經遞補後不得再行變更，其所遺

缺額，再依成績順序遞補。 

十六、問：畢業後參加警察特考相關規定及通過率如何? 

      答：本校畢業生必須參加警察特考，通過後才能分發任職。自

100年起，該項考試採雙軌制，本校畢業生參加內軌之四等

警察人員特考。100 年改制後，應屆畢業生通過率達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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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問：畢業生出路如何？畢業後是否即分發警察、消防及海巡機

關工作？ 

      答：本校學生在校修業期間享公費待遇及津貼，畢業後經特考

及格，警察類科由內政部警政署分發；消防安全科由內政

部消防署視缺分發；海洋巡防科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分

發，男、女生一律分發第一線基層外勤工作，任職後每月

薪資約五萬元。但畢業後 3年內未能特考及格分發任職或

服務未滿 2年者，必須賠償在學公費待遇及津貼，並冊報

回役。 

十八、問：還有其他不清楚之處，要如何詢問？ 

      答：招生考試相關訊息，隨時公布於本校網站「招生訊息」，

有關疑問請洽各專線電話： 

      （一）初(筆)試考場查詢－訓導處訓育組（02）2230-0763。 

      （二）複試考生體能測驗－訓導處教練組（02）2230-0702。 

      （三）複試考生體格檢查－醫務室體檢組（02）2230-8272。 

      （四）複試考生身家調查－訓導處輔導組（02）2239-3717。 

      （五）複試考生參加口試－訓導處訓育組（02）2230-0763。 

      （六）招生電話專線：（02）2239-6161、（02）2239-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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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12學年度專科警員班第 42期正期學生組 

初試合格考生持體格檢查表至指定醫院辦理體檢注意事項 
重要提醒 

1.正期組專 42期學生組複試日為 112年 7月 3日(星期一)至 7月 7日(星期五)，體檢表檢查

日期僅限本校複試日前 90天以內為有效（例如 7月 3日參加複試考生，檢查日期為 4月 4

日至 7月 2日，以此類推其他複試日），故請各位考生務必逐項檢查「醫師是否將檢查結果

填寫(勾選)齊全，自行檢視體檢結果是否符合簡章規定，並於複試日前處理完成，以保障考

生自身權益。 

2.依簡章規定，本校將就複試當日考生繳交之體檢表審查，並依當日現場審查結果為主。凡考

生未至本校指定醫院檢查、檢查項目不完全、欠缺檢查結果、檢查人員未簽章或經本校審查

不符合簡章規定者等，均視為體檢不合格。 

3.下表各項說明與提醒，請考生及家長務必詳閱。 

體檢表欄位 考 生 檢 查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提    醒 

照片處 貼 3個月內照片，照片處蓋鋼印或圓戳章 
鋼印或圓戳章需蓋到照片
及體檢表上，如圖示 

 

檢查資料 

1、7月 3日參加複試考生，檢查日期為 4月
4日至 7月 2日，以此類推其他複試日。 

2、檢查醫院是否有書寫體檢日期。 
合格範例：112年 6月 10日 

1、若發現非有效期限內日期，請立
即至指定醫院體檢。 

2、如有漏填檢查日期，必須盡速於
複試日以前請檢查醫院填寫。 

基本資料 請逐項自行填寫完整。 

過去病史 
請確實填寫過去病史，並檢附診斷書或病歷
摘要，於複試當日一併繳驗。 

請據實填報，並檢附診斷書或病歷摘
要。 

一般檢查 

1、身高、體重、身體質量指數：於複試當天
本校測量。 

2、血壓：收縮壓超過 140毫米水銀柱或舒張
壓超過 90毫米水銀柱。 

合格範例：收縮壓/舒張壓：140/90mmHg 

1、身高：請參閱本校體格檢查表標
準說明。 

2、血壓：若發現血壓檢查漏填，必
須盡速於複試日前請檢查醫院醫
師填寫數值。 

視力 

★任一眼祼視（不戴眼鏡）未達 0.2以上。
但雙眼矯正視力均達 1.0(含)以上者不在
此限。 

★檢查醫院是否填寫檢查數值。 
合格範例 1： 
裸視：左眼：無填寫 矯正：左眼：1.0 
      右眼：無填寫       右眼：1.0 

合格範例 2： 
裸視：左眼：0.2 矯正：左眼：無填寫 
      右眼：0.2       右眼：無填寫 

合格範例 3： 
裸視：左眼：0.2 矯正：左眼：1.0 
      右眼：0.2       右眼：1.0 

若發現有任一眼檢查結果漏填，必須
盡速於複試日前請檢查醫院醫師填寫
檢查數值。 

辨色力 

★辨色力異常(色盲、色弱)。註：戴矯正片
檢查辨色力者，以不合格論。 

★檢查醫院是否勾選檢查結果。 
合格範例： 
正常 

若發現檢查結果露勾選，必須盡速於
複試日前請檢查醫院醫師勾選檢查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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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 

★耳聾或重聽者為不合格。 
★檢查醫院是否勾選檢查結果。 
合格範例： 
無異常 

1、聽力(音叉)檢查不正常者，請以
純音聽力檢查確認，複試時一併
繳驗檢查報告，如未矯正之優耳
(較好耳)聽力閾值超過 55分貝為
體檢不合格。 

2、若發現任一耳檢查結果漏勾選，
必須盡速於複試日前請檢查醫院
醫師勾選檢查結果。 

胸部及 
胸部 X光 

檢查醫院是否勾選第 1、2項檢查結果。 
合格範例； 
1.肺部聽診：無異常 
2.胸部 X光判斷有無肺結核：無明顯活動
病灶 

1、若發現第 1、2項結果漏勾選，必
須盡速於複試日前請檢查醫院醫
師勾選檢查結果。 

2、第 2項胸部 X光如勾選疑似肺結
核，須作痰塗片檢查，並繳驗書
面檢查報告。 

心血管 

★先天性心臟病及心血管疾病、心臟瓣膜疾病、
動靜脈疾病、心臟節律或傳導異常為不合格。 

★檢查醫院是否勾選第 1至第 3項檢查檢果。 
合格範例： 
1.心臟聽診︰無異常  
2.靜態心電圖：無異常(務必攜帶影像，如
未攜帶，為體檢不合格) 

3.動靜脈疾病檢查：無異常 

第 1、2項如有勾選心臟雜音、心律
不整或其它(靜態心電圖檢查異常
者)，請於指定醫院掛號心臟內科進
一步做心臟超音波、24小時心電圖
或運動心電圖檢查確認，並請醫師依
檢查結果後判定並勾選有無上述心血
管疾病，於複試(審)當日繳交檢查報
告及影像。 

甲狀腺 
功能檢查 

★甲狀腺功能亢進(TSH、Free T4檢測異常)
為不合格。 

★檢查醫院是否填寫檢查數值，並請醫師判
定後勾選有無甲狀腺功能亢進。 

合格範例： 
1.T S H: 2.07 正常範圍值：0.25~4.0      
2.Free T4：16.4 正常範圍值：7.0~18.0 
3.判斷有無甲狀腺功能亢進：無異常 

1、甲狀腺功能檢查，務必請指定醫
院註記 TSH、Free T4檢查報告值
及正常範圍值，並請醫師判定有
無甲狀腺功能亢進。 

2、若發現第 1至第 2項檢查結果漏
填或第 3項漏勾選，必須盡速於
複試日前請檢查醫院醫師填寫。 

肝功能 
檢查 

★肝功能指數超過正常值 2倍以上者為不合格。 
★檢查醫院是否填寫檢查數值。 
合格範例： 
SGOT（AST）：14     正常範圍值：5-40 

SGPT（ALT）：20     正常範圍值：0-35 

肝功能檢查(SGOT、SGPT)，務必請指
定醫院註記檢查報告值及正常範圍
值。 

其它 
(問診) 

檢查醫院是否勾選第 1至第 4項檢查結果。 
合格範例： 
1.紋身檢查：無紋身或刺青  
2.精神言語：無明顯異常                       
3.是否患有癲癇：無          
4.是否患有重症疾病：無           

1、若發現第 1至第 4項檢查結果漏
勾選，必須盡速於複試日前請檢
查醫院醫師勾選檢查結果。 

2、如有精神言語與癲癇過去病史者
須檢附教學醫院精神科、神經
內科或外科專科醫師診斷書或
病歷摘要 

指定醫院 
關防、檢查
人員簽章、 
考生簽名 

1、體檢醫院：須符合 112學年度招生考試複
試體檢指定醫院 61家。 

2、檢查醫院是否已蓋可辨識之醫院關防(圓
戳章)。 

3、考生自行逐一檢查體檢表各項檢查結果，
考生閱後簽名。 

1、若發現非體檢指定醫院，請立即
至指定醫院體檢。 

2、如有漏蓋關防或檢查人員章，必
須盡速於複試日前請檢查醫院補
章。 

 ●以上合格範例僅供參考，實際請依指定醫院填寫之數值或勾選之結果，判斷

該項檢查是否符合本校簡章規定。 

 ●本校洽詢單位及電話：醫務室(體格檢查)：（02）2230-8272 


